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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5_9F_8E_c57_90460.htm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理

，保障供水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和《

城市供水条例》, 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

水质,是指城市公共供水,自建设施供水及进行深度净化处理的

水质。 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中包括原水和二次供水

。 本规定所称原水是指由水源地取来的原料水。 本规定所称

二次供水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储存、加压等设施，将城市

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设施供水经储存、加压后再供用户的形式

。 本规定所称深度净化处理水是指利用活性炭、反渗透、膜

等技术对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后，通过管

道或者以其他形式直接供给城市居民饮用的水。 第三条 从事

城市供水工作和进行城市供水水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

遵守本规定。 第四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实行企业自检、行业

检测和行政监测相结合的制度。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。 省、自治区人民政府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

作。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。 第六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行业检

测体系由国家和地方两级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络组成。 国家

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,由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管理中心（以

下简称国家水质中心）和直辖市、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经

过国家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站（以下简称

国家站）组成 ，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。 



地方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（以下简称地方网）,由设在直辖市

、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的国家站和经过省级以上技术监督

部门认证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（以下简称地方站）组成 ，

业务上接受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。 直

辖市、省会城市的国家站为地方网中心站。 第七条 国家水质

中心根据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，行使全国城市供

水水质监督检查职能。 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站业务上接受地方

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，并接受城市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的委托，实施该城市行政区域供水水质的监测工作

。 第八条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市供水企业定期报送

的城市供水水质检测数据报表进行审核，并报送地方网中心

站汇总。地方网中心站应当将汇总后的报表送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于每年年底前报送国家水

质中心，由国家水质中心汇总报送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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